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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《盘锦辽滨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装备制造园区控制性

详细规划》公示内容

一、规划范围

规划区位于盘锦辽滨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部，东至大辽河，

南至海边，西至大工路—修业路，北至向海大道，规划面积约

878.60 公顷。

二、功能定位

本规划区功能定位为辽滨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部产业核

心区。规划打造辽滨智创、新能源产业、食品工业集聚区，商住

旅多重功能复合板块；借助辽滨内大连理工等高校资源，以“产

业化+智造”打造集“研、产、学”于一体的创新园区。

三、空间分类

根据盘锦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《盘锦市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

果报告》及相关矢量图件，本次规划区全域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

围内，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或生态保护红线。

四、产业发展体系

规划园区形成“2+4+4”的产业体系，实现“高效率、低能

耗”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，争创全方位振兴先行区。

1、产业集聚区 2个：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区、智能装

备制造产业聚集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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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制造产业门类 4个：智能制造、新能源装备制造、氢能

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。

3、服务产业门类 4个：商业服务、滨海旅游业、生产性服

务、物流服务。

五、总体空间结构

规划远期形成“一带两轴统四区，多心驱动聚产业”的空间

结构。

1、一带：滨海滨河景观带

2、两轴：区域发展轴、南北交通轴

依托滨海大道区域主要交通发展轴线优越的交通条件、景观

条件，延线布局以商业、商住功能为主的产业用地，展现片区特

色的景观风貌，提升园区形象与活力的同时，丰富产业业态，也

为园区其他产业提供配套服务。

3、四区：

（1）智能装备制造区：依托区域原有产业基础，发展高新

技术、装备制造、农夫产品加工等产业，巩固片区基础产业。

（2）商住配套区：滨海大道配套商业服务业、生产性服务

业、居住等功能。

（3）新能源装备制造区：在片区原有装备制造产业的基础

上，发展以风电为主的新型清洁能源产业，带动片区产业结构升

级，推动片区绿色低碳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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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滨海商住旅游区：依托辽河景观资源，发展旅游商业

产业。

4、多中心：

（1）文创与电商中心：电商销售、网红推广、文化创意等

依托区域独居特色的工业风貌，打造工业风格的商业创意商业街

区，拉动购物需求，提升商业活力。

（2）实训教育中心：结合原有厂房建设实训教育基地，引

导园区内企业与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、盘锦职业技术学院建议

合作机制，既可以满足高校人才培养的需要，又可以为园区引入

高等人才奠定基础，实现互利共赢。

（3）滨海旅游中心： 发挥滨海滨河区位优势，结合滨海旅

游区设立旅游中心，促进南部片区发展。

六、用地规划

1、土地使用

根据国家标准和规划控制用途，本次规划将城市建设用地划

分为居住用地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、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、

工业用地、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、公用设施用地、绿地与广场用

地等 7 大类。

2、土地开发强度

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益，使土地利用实现集约化、节约化。在

开发强度上针对不同用地类型进行分类控制，工业用地对容积率、

建筑密度实行下限控制，绿化率实行上线控制；对居住用地、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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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服务业设施用地、公用设施用地容积率实行上限控制，绿化率

实行下限控制。

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要求工业项目容积率不低于

0.8；工业项目的建筑密度应不低于 40%；工业企业内部一般不

得安排绿地。但因生产工艺等特殊要求需要安排一定比例绿地的，

绿地率不得超过 20%；工业项目建设应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、生

产设备，缩短工艺流程，节约使用土地。对适合多层标准厂房生

产的工业项目，应建设或进入多层标准厂房。

七、综合交通规划

道路网的规划紧密结合城市用地布局，道路功能等级分为城

市主干路、次干路、支路三级。规划根据道路等级、功能及宽度

和园区核心区道路网、断面设计，将规划区道路横断面分为 2 种

类型，17 种断面形式。

八、控制线规划

1、绿线控制

规划区范围内的绿线控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：防护

绿地用地界线控制，道路绿地边线控制，水系防护绿地边线控制。

其中防护绿地用地界线控制严格按照规划划定的界线来控制；道

路绿地按照道路横断面划定的绿化退线来控制。

2、蓝线控制

保障河道行洪通畅，在蓝线控制区内的陆域内，不得建设除

防洪排涝必须的设施以外的任何其他建（构）筑物，河道沿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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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工程应符合以下规定：沿河道的建筑其后退河道规划蓝线

（根据城市规划确定的必须长期保留的河道规划线）的距离除有

关的规定外，不得小于 10 米。

3、黄线控制

在城市黄线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各类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道路、

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，应当依法向建设主管部门（城乡规划主管

部门）申请办理城市规划许可，并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办理相关

手续。迁移、拆除城市黄线内城市基础设施的，应当依据有关法

律、法规办理相关手续。

九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

严格入区企业准入条件，大气、水等（资源、环境）而行，

科学布局，严格执行环境管理制度，积极推行清洁生产、发展循

环经济，将建设的不利环境影响控制在允许范围之类，采取有效

措施保持区域环境质量不下降，基本可以实现资源开发可持续、

生态环境可持续。规划应积极采取区域污染物削减方案等一系列

环保措施。在此前提下，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规划方案是可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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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规划用地平衡表

城乡用地汇总表

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(hm2) 比例(%)

H 建设用地
866.22 98.59%

其中：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 866.22 98.59%

E 非建设用地
12.38 1.41%

其中：水域 12.38 1.41%

城乡用地总计 878.60 100.00%

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

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(hm2) 比例(%)

R 居住用地 220.47 25.09%

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8.26 3.22%

M 工业用地 423.42 48.19%

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
103.13 11.74%

其中：城市道路用地 102.34 11.65%

U 公用设施用地 1.92 0.22%

G 绿地与广场用地
89.02 10.13%

其中：公园绿地 6.86 0.78%

H11 城市建设用地 866.22 100.00%














